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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回
應
》

。

張
金
鵲

台
灣
地
少
人
多
，
突
顯
了
土
地
資
源
的
重
要
且
昂
貴
;
有
關
國
土
規
劃
與
利
用
的
效
率
、
公
平
、

與
永
續
發
展
遂
受
到
較
嚴
格
的
挑
戰
與
考
驗

。

尤
其
面
對
這
次
九

三
三
震
災
後
的
衝
擊
，
國
士
的
規
劃

與
利
用
更
顯
急
迫

。

但
是
相
對
於
所
投
入
的
人
力
資
源
與
此
主
題
的
重
要
性
相
比
較
，
則
顯
然
相
當
不

足
;
也
因
此
，
國
土
規
劃
利
用
的
努
力
與
成
果
，
相
當
令
人
不
滿
，
結
果
是
形
成
了
土
地
投
機
、
環
境

破
壞
等
不
當
發
展

。

站
在
與
談
人
立
場
，
本
文
針
對
以
下

三
部
分
提
出

一
些
個
人
看
法
提
供
參
考
.. 

士
規

利
用

在
國
土
進
行
規
劃
前
，
首
先
應
對
過
去
與
現
在
的
國
土
利
用
狀
況
有
個
全
面
性
了
解
，
即
所
謂
的



國
土
資
訊
調
查
，
除
掌
握
國
土
基
本
資
訊
外
，
更
將
國
土
的
利
用
詳
細
分
類
成
各
種
保
育
性
與
生
產
性

土
地
。

從
這
次
震
災
後
的
斷
層
劃
定
與
災
後
重
建
狀
況
來
看
，
此
部
分
仍
待
加
強

。

其
次
，
有
關
各
種

土
地
使
用
類
型
國
土
(
如
農
、
工
、
商
、
住
等
地
)
的
供
給
與
需
求
，
其
區
位
和
價
量
關
係
'
與
其
市

場
經
濟
行
為
也
應
有
所
掌
握

。

至
目
前
為
止
，
我
們
在
這
部
分
的
努
力
與
資
訊
知
識
相
當
不
夠

。

換
言

之
，
我
們
試
圖
進
行
高
難
度
規
範
性
(
2

月

2
E
2
0
)
的
國
土
規
劃
與
利
用
之
前
，
對
基
本
的
實
證
性

議
題
(
可
O
巳
=
〈
O
[
切
的C
O
M
)，
如
上
述
資
訊
及
市
場
二
項
均
所
知
有
限
，
可
以
想
像
國
土
規
劃
與
利
用

過
程
中
的
困
難
與
爭
議

。

當
前
國
土
規
劃
與
利
用
所
面
臨
最
大
的
困
境
是
在
多
頭
的
政
府
主
管
部
門
，
導
致
政
策
不
明
且
制

度
不
易
建
立
。

其
中
包
括
主
管
農
林
漁
牧
用
地
的
農
委
會
，
主
管
水
利
工
業
用
地
的
經
濟
部
，
主
管
都

市
及
非
都
市
土
地
的
內
政
部
，
主
管
交
通
觀
光
遊
憩
用
地
的
交
通
部
，
乃
至
垃
圾
與
環
評
的
環
保
署

等
，
彼
此
對
國
土
規
劃
與
利
用
各
有
其
本
位
立
場
，
缺
乏
共
同
的
規
範
性
價
值
觀
，
也
缺
乏
共
同
的
政

策
性
目
標
，
部
會
間
的
協
商
機
制
仍
有
待
加
強
建
立

。

當
然
如
能
有
單

一
統
合
性
的
法
令
與
主
管
機

關
，
國
土
規
劃
與
利
用
許
多
規
範
性
議
題
，
包
括
環
保
與
開
發
均
衡
點
的
衝
突
較
能
獲
得
共
識

。

研經濟
與
環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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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
對
林
國
慶
教
授
所
提
的
農
地
政
策
改
革

一
文
，
本
人
基
本
上
完
全
贊
同
其
觀
點
，
其
中
包
括
農

地
應
劃
分
為
農
地
保
護
區
、
次
要
農
業
發
展
區
與
不
適
農
業
發
展
區
，
並
分
別
給
予
不
同
的
補
助
與
負

擔
要
求
;
擴
大
劃
設
可
發
展
區
並
實
施
發
展
許
可
制
度
等

。

惟
為
能
進

一
步
落
實
農
地
改
革
，
則
政
策

方
案
的
模
擬
與
實
驗
試
辦
或
有
必
要

。

以
下
二
點
建
議
供
參
考
﹒

如
何
使
農
業
保
護
區
及
可
發
展
區
中
的
次
要
農
業
發
展
區
以
及
不
適
農
業
發
展
區
的

三
類
地
主
均

能
服
氣
且
認
同
此
劃
設
結
果
，
這
關
鍵
乃
在

三
類
地
主
在
劃
設
後
的
利
益

\
風
險
彼
此
相
當
，
換
言

之
，
並
無
哪

一
類
地
主
因
政
策
的
劃
定
而
產
生
暴
利
或
損
失

。

為
能
向
地
主
說
明
各
類
農

地
劃
設
的
好

壞
與
差
異
，
建
議
相
關
地

主
的
財
務
分
析
、
政
策
模
擬
應
予
試
算
提
出
，
以
爭
取
地
主
的
真
正
了
解
與

支
持
。面

對
農
地
新
政
改
革
的
風
險
，
建
議
農
委
會
可
找
尋

一
縣
市
或
鄉
鎮
試
辦
，
待
試
辦
成
功
，
再
予

全
面
實
行
。

如
此
不
但
可
以
減
少
風
險
，
並
可
透
過
實
驗
試
辦
修
改

一
些
較
細
緻
的
規
範
'
同
時
邀
請

其
他
未
試
辦
地
區
地
主
實
際
體
認
，
進
而
減
少
未
來
實
施
阻
力

。



災
後

士

家

震
災
後
，
體
認
到
我
們
對
國
土
規
劃
與
利
用
缺
乏
危
機
處
理
、
動
態
規
劃
與
利
用
的
應
變

能
力
。

事
前
靜
態
的
國
土
規
劃
觀
念
決
無
法
達
到
均
衡
的
永
續
發
展
境
界
，
惟
有
建
立
動
態
調
整
的
國

土
規
劃
與
利
用
觀
念
，
才
能
面
對
未
來

均
衡
的
永
續
發
展
。

過
去
國
土
規
劃
與
利
用
不
重
視
地
震
因
素
，
經
過
此
次
大
地
震
後
，
是
否
會
產
生
過
度
重
視
問

題
，
也
值
得
探
討

。

例
如
在
大
家
聞
震
色
變
之
際
，
人
們
新
建
築
均
採
用
∞
月
凸
'
高
強
度
規
範
的
耐

震
設
計
，
甚
至
將

一
些
可
以
整
修
居
住
的
房
子
要
求
拆
除
重
建
;
政
府
大
量
劃
設
禁
限
建
地
區
，
甚
至

規
定
全
島
為
強
震
區
，
所
有
震
後
重
建
標
準
均
予
大
幅
提
高

。

面
對
有
限
的
資
源
，
「
過
」
與
「
不
及
」

的
國
土
規
劃
與
利
用
是
我
們
要
避
免
的
，
如
此
均
衡
的
永
續
發
展
理
想
才
可
達
成

。

震
災
後
的
國
土
規
劃
利
用
與
家
園
重
建
，
建
議
應
先
處
理

一
些
實
證
性
議
題
，
其
中
包
括
災
區
與

災
民
的
現
況
調
查
，
市
場
經
濟
行
為
，
社
會
心
理
反
應
，
乃
至
政
治
與
資
源
的
限
制
等
，
並
將
予
以
細

緻
分
類
。
在
掌
握
了
相
當
的
實
證
性
議
題
後
再
處
理
一
些
規
範
性
議
題
，
其
中
包
括
震
災
後
國
土
規
劃

利
用
的
標
準
'
家
園
重
建
的
理
想
與
現
實
等

。

總
之
，
國
土
規
劃
與
利
用
是
個
龐
大
且
重
要
的
問
題
，
尤
其
在
九

二
一
震
災
後
，
痛
定
思
痛
，
在

九
三

可 tE
j費
與
環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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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
求
公
平
與
均
衡
的
展
的
宗
旨
下
，
我
們
應
建
立

一
些
基
本
的
共
識
，
並
一

共
識
，
不
斷
透
過
研
討
與
協
商
，
使
國
土
規
劃
與
利
用
得
以
真
正
落
實
永
續
發
展

。

清
哪
些
地
方
缺
乏


